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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68     证券简称：*ST 煤气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73 

债券代码：112024     债券简称：10 煤气 02 

 

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为“10 煤气 02”提供转让服务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不对本期债券的价值、收益及兑付作出实质性判

断或者任何保证。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，以及

综合协议交易平台转让不活跃引致的流动性风险，由本期债券的投资

者自行承担。 

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0年11月4

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发行总额为10亿元人民

币的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

券”），其中5年期品种共计3亿元已于2015年兑付。因公司2014年、

2015年连续两年亏损，本期债券的7年期品种“10煤气02”（以下简

称“10煤气02”）自2016年4月11日起在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

易平台暂停上市。 

根据深交所《关于为暂停上市公司债券提供转让服务的通知》的

相关规定，经公司向深交所进行申请，深交所同意自2016年7月22日

起为10煤气02提供转让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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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

1、债券名称：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公司债券(7年期

品种) 

2、债券简称及代码： 10煤气02、112024 

3、债券种类：公司债券 

4、10煤气02转让服务起始日期：2016年7月22日 

二、转让的具体方式 

10煤气02将仅通过深交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转让，除此之外不在

集中竞价系统和其他任何场所交易。 

参与10煤气02转让的受让方深圳市君泽利投资发展企业，应当满

足深交所《关于为暂停上市公司债券提供转让服务的通知》的相关规

定。 

10煤气02转让以净价方式进行协议转让，采用成交申报方式申

报，申报数量为1张或其整数倍。成交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确定。

深交所接受申报的时间为每个交易日的9：15至11：30、13：00至15：

30。 

10煤气02恢复上市、终止上市的，深交所为10煤气02提供的该项

转让服务自动终止。发行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深交所可以暂停或

者终止为其债券提供转让服务： 

(一)发生不能按时、足额支付利息或回售款等违约情况； 

(二)财务状况恶化，可能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； 

(三)严重违反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或者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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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，可能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； 

(四)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。 

三、转让期间发行人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

联系人：李东平、张志军 

联系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晋阳街东沺三巷3号 

咨询电话：0351-6019034、0351-6019060 

传真：0351-6019034 

电子邮箱：mqh000968@126.com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21 日 

 




